
- 1 -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行政审批局：

为进一步简政放权，提高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

工许可环节审批效率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施工许可办理限额和方式

（一）全市行政区域内工程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（含）

或者建筑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下（含）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，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法规、规章对限额

以下乡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二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

工程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，规避申请办理施工

许可证。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

证的，一律不得开工。

（三）工程总承包项目 ，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

时，可以提交建设单位与中标的工程总承包单位签订的工程总

承包合同，作为已经确定建筑施工单位的申请要件。可以分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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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（基坑、地下室、地上部分）、分单体提交经审查合格的施

工图设计文件，作为分阶段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所需的要件。

二、合并施工许可关联手续

（一）将房屋建筑工程的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

理”“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措施备案”“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核发”合并为“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”，实行“一张表

单”申请，“一个窗口”受理。

（二）合并事项办理的建筑工程，建设单位申请办理施工

许可证时提交保障工程质量安全施工具体措施的资料。施工组

织设计文件，可作为保证工程质量安全具体措施的要件，住房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将其委托监督机构进行查验。取消施工

许可阶段现场踏勘环节，由施工单位对施工现场是否具备施工

条件、现场房屋征收拆迁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违法开工行为等情

况进行承诺。

（三）依法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，无需办理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。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起 15 日内，

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。

三、依法加强监督管理

（一）建设单位要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，加强

对工程质量安全的过程控制和验收管理，保证合理工期和造

价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有关参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工程建



- 3 -

设强制性标准。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建

筑工程项目的日常巡查和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各级行政审批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、

密切配合，严格履行事中事后监管职责，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等方式及时跟进监督检查；对取得施工许可证后不再符合

许可条件、延期开工、中止施工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对应当依法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但未批先建的

各类建筑工程项目，一律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

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对于未

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避办理施工许可证将工程项目分解

后擅自施工的，责令停止施工，限期改正，并将处罚信息作为

不良行为信息上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曝

光。

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4 月 25 日


